
附件：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信息资源共享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快推进学校信息资源共享，提高管理效率，

提升服务水平，充分发挥信息资源在教学、科研、管理和决

策辅助中的重要作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信息资源，是指校内各部门在履行

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文件、

资料、图表和数据等各类信息资源，包括各部门直接或通过

第三方依法采集的、依法授权管理的和因履行职责需要依托

学校信息系统形成的信息资源等。 

第三条 本办法用于规范各部门间信息资源共享工作，

包括因履行职责需要使用其他部门信息资源和为其他部门

提供信息资源的行为。 

第四条 校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负责组织、指导、

协调和监督信息资源共享工作，指导编制校级信息资源目录，

并指导学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的建设、运行和管理。 

第五条 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负责编制《南京信息工程

大学信息标准》、《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信息资源目录》，明确信

息资源的分类、责任方、格式、属性、更新时限、共享类型、



共享方式等内容。信息标准和信息资源目录是实现学校信息

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的基础，是部门间信息资源共享的依据。 

第六条 各部门按照本办法规定负责本部门与校资源共

享交换平台（以下简称共享平台）的联通，并按照《南京信

息工程大学信息资源目录》向共享平台提供共享的信息资源

（以下简称共享信息），从共享平台获取并使用共享信息。 

第七条 信息资源共享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共享为主，涉密除外。各部门形成的信息资源原

则上应予共享，涉及国家秘密和安全的，按相关法律法规执

行。 

（二）需求导向，无偿使用。因履行职责需要使用共享

信息的部门（以下简称使用部门）提出明确的共享需求和信

息使用用途，共享信息的产生和提供部门（以下统称提供部

门）应及时响应并无偿提供共享信息。各部门原则上只能通

过校级共享平台与其他部门共享交换数据。 

（三） 统一标准，统筹建设。各部门按照《南京信息工

程大学信息标准》进行信息资源的采集、存储、交换和共享

工作，坚持“一数一源”、多元校核，统筹建设信息资源目

录体系和共享交换体系。 

（四） 建立机制，保障安全。校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

小组统筹建立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机制和信息共享工作评价

机制，各部门和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应加强对共享信息采集、



共享、使用全过程的身份鉴别、授权管理和安全保障，确保

共享信息安全。 

第八条 各部门应加强基于信息共享的业务流程再造和

优化，创新管理和服务模式，提高信息化条件下校务治理能

力和公共服务水平。 

第二章 共享信息的提供与使用 

第九条 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负责组织推动校级共享平

台及全校信息资源共享体系建设。 

第十条 使用部门根据履行职责需要使用共享信息，须

向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提出申请。对于师生个人敏感信息，

使用部门应以满足实际业务需要为前提，按最小化原则申请

共享数据，并保障共享信息的数据安全。 

第十一条 鼓励采用系统对接、接口调用、前置机共享等

方式，原则上不允许数据的直接导出和复制。 

第十二条 各部门应充分利用共享信息。凡属于共享平

台可以获取的信息，各部门原则上不得要求师生和其他部门

重复提交。 

第十三条 按照“谁主管，谁提供，谁负责”的原则，提

供部门应及时维护和更新信息，保障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

时效性和可用性，确保所提供的共享信息与本部门所掌握信

息的一致性。 

第十四条 建立疑义、错误信息快速校核机制，使用部门



对获取的共享信息有疑义或发现有明显错误的，应及时反馈

给提供部门予以校核。 

第三章 共享信息安全 

第十五条 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按照法律法规和关键信

息基础设施保护、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等有关要求，加强校级

信息资源共享平台的安全体系建设和管理，完善身份认证、

访问控制、电子签章、数据审计追踪等技术防控措施，建立

安全应急处理和灾难恢复机制，确保平台和信息安全。 

第十六条 按照“谁经手，谁使用，谁管理，谁负责”的

原则，使用部门应根据履行职责需要依法依规使用共享信息，

并加强共享信息使用全过程管理。使用部门对从共享平台获

取的信息，只能按照明确的使用用途用于本部门履行职责需

要，不得直接或以改变数据形式等方式提供给第三方，也不

得用于或变相用于其他目的。 

第十七条 使用部门在申请共享信息时应明确使用期限，

到期后由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终止信息共享服务。如需继续

使用，须申请延期。提前终止使用共享信息，应及时书面通

知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终止相关的信息共享服务。 

第十八条 常用基本信息【范围参见第二十四条】共享由

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审批后实施共享。超出常用基本信息共

享范围的，由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初审申请信息的必要性，

再由各提供部门审批同意后实施共享。涉及师生敏感信息的，



由使用部门、实施单位签署保密协议后，通过校级数据共享

平台专用接口以单次单条方式共享，原则上不提供其他共享

方式，禁止批量导出等无法记录和追溯数据流转过程的任何

形式共享师生敏感信息。 

第四章 信息共享的监督和保障 

第十九条 校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负责信息资源

共享的统筹协调，建立信息共享工作评价机制，督促检查信

息资源共享工作落实情况。 

第二十条 各部门应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工作管理制度，

明确目标、责任和实施机构。各部门主要负责人是本部门信

息共享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第二十一条 由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牵头对各部门、相

关人员落实信息共享和信息安全的情况进行评比和考核，评

比和考核结果上报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实施奖

惩。部门和干部考核结果报组织部，纳入部门和干部年度考

核体系。 

第二十二条 信息化项目立项申请前应预编形成项目信

息资源目录，作为项目审批要件。项目建成后应将项目信息

资源目录纳入共享平台目录，作为项目验收要求。凡不符合

信息资源共享要求的，不予审批建设项目，不予安排建设经

费。 

第二十三条 各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信息化建设



与管理处通知整改；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整改的，信息化建

设与管理处要及时将有关情况上报校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

导小组： 

（一）未向共享平台及时提供共享信息； 

（二）向共享平台提供的数据和本部门所掌握信息不一

致，未及时更新数据或提供的数据不符合有关规范、无法使

用； 

（三）将共享信息用于履行本部门职责需要以外的目的； 

（四）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常用基本信息包括校内机构（组织机构名

称及代码）、教职工基本信息（教职工号、姓名、性别、单位、

科室）、学生基本信息（学号、姓名、性别、学院、班级、培

养层次、入学方式、年级、学制、专业、录取年份）。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信息化建设

与管理处负责解释。 


